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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

正本：本署各組室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訂定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職場霸凌防治申訴及調查主旨：
處理要點」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要一、
點」自即日停止適用。
檢送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職場霸凌防治申訴及調查二、
處理要點」及逐點說明各1份。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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